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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系所評鑑結果的公布，總是眾所

關注的議題，尤其當系所的評鑑結果和社

會對其學術聲望的認知有所不同時，更是

激起廣泛的討論。究竟這是因為系所評鑑

制度之設計，真不利於研究型大學？抑或

這是長期以來大學「重研究、輕教學」該

有的反思？此一問題的核心，實頗值得加

以審視。

採認可制非等第制  

結果不能跨校系相互比較

就制度面而言，過去大家較為熟知的

技專校院評鑑，其係以相互比較為基礎

的「等第制」，故其評鑑結果會與社會

的認知相去不遠。但由於受評系所的設立

宗旨、辦學目標、規模與歷史有別，且學

生素質尤有不同，如用相同標準進行評等

比較，恐無法讓系所有發展辦學特色的空

間。

有鑑於此，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乃改採

「認可制」，其基本理念即在於強調「自

我比較、效標參照」的自我管制精神，

並確認受評系所之發展目標、策略與執行

機制的一致性。事實上，系所評鑑結果之

決定，不是以量化指標去換算分數做出評

判，而是基於對系所整體教學品質之「質

性」判斷。

制度設計強調教學為本  

並未有利於特定大學

系所評鑑係以先經過受評系所審閱委員

推薦名單，並做必要的迴避申請後之「專

業同儕」組成訪評小組，以受評系所「自

訂」的「設立宗旨與目標」為基礎，檢視

系所是否具有「設立目標明確且符合專業

發展趨勢」、「課程規劃與設計充分反映

設立目標」、「教師素質與教學能達成設

立目標」、「學習資源能滿足學生學習需

求」，以及「自我改善機制健全且有效運

作」等五項基本要素，再據此綜合評判受

評系所能否達成其自訂之教育目標，以及

能否「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

 從系所評鑑結果
談「教學」與「研究」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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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系所評鑑制度之設計理念，

本就無所謂有利於教學型或研究型大學，

只要系所能認清評鑑重點在於「教學」，

而不是以「研究」為標的，並且在其系所

運作時，也能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為根

本，做好教學品質保證與落實自我改善機

制，則應可以獲得認可！換言之，受評系

所不管評鑑結果如何，只需反求諸己、篤

實精進，實在不必要、也不該與他系做一

比較，否則仍是陷入傳統「等第制」相互

比較的窠臼而不自知。

研究所教學品質

與合聘師資問題受到關注

再者，就此次評鑑結果分析而言，學

士班的評鑑結果通過率高於碩、博士班，

這顯示經過三年來「同儕評鑑」的經驗累

積與交流，各校對於學士班的教學品保工

作，絕大多數已然合乎系所評鑑認可之標

準。但是，在此同時研究所的教學，已成

為評鑑委員關注的焦點，並具體指陳部分

存在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博碩士班的核心

課程未加以區分的問題。雖然博碩士班開

設相同課程，可以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

但是博碩士的教育目標本應不同，且其

學習程度有別，讓博碩士共同上課（甚至

於有學士、碩博士生三代同堂的書報討論

課），反而可能會影響博士生的養成教育

（尤其是自己的碩士畢業生直升博士班，

何能再修相同課程？），這已引起評鑑委

員之關切。

其次，部分自學系獨立出來的國立大學

研究所，因教育部在核定新增系所時，多

僅核撥1-2名師資員額，其餘員額則要求

各校自行調整，但是各校在「獨立所」的

實際運作上，因不易調撥員額給新設研究

所，僅能用合聘師資方式「美化」師資陣

容。例如某研究所在其網頁顯示有18位

專任教師，但實際上僅有一位是真正該所

的專任師資，其餘為校內他系所之專任教

師。雖然，校內教師合聘並非不可行，但

如果他系合聘教師對從聘單位的貢獻度與

實際支援，無法有效協助新設研究所之正

常運作時，則免不了會讓評鑑委員擔心學

生的受教權是否已被輕忽。

強調教學品管與自我改善  

教學卓越大學受肯定

另就整體評鑑表現而言，過去四年教

育部所推動教學卓越計畫，已然顯現具

體的成果。最近連續三年皆獲得教學卓

越計畫補助金額第一名，並建立「成果

導向持續改善之教學品保」機制的逢甲大

學，以及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嚴謹推

動教學品管圈管考機制的高雄醫學大學，

此次系所評鑑雙雙全部認可通過。此外，

唯一連續四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補助金額

皆超過1億元以上，且在當年各大學仍普

遍瀰漫「重研究、輕教學」氛圍之際，即

敢於率先以追求「一流教學大學」為職志

的東吳大學，除了有一系因甫經轉型，尚

處於師資結構調整期之外，全數獲得認可

通過，實已充分展現其成為「一流教學大

學」的具體成果；而甫成為「美國中部各

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準認證

學府的銘傳大學，除了一個博士班尚待精

進外，亦全數獲得認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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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校的共同特點，就是皆為執行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績優單位，這也證

明了過去幾年教育部推動教學卓越計畫的

成效顯著；更重要的是，教學卓越大學能 

打破「教學型大學是二流」的迷思，清

楚規劃辦學理念，得以逐年發展其教學特

色。

研究好≠教學佳  

研究型大學不宜輕忽教學任務

或許有人會反問，研究型大學的評鑑結

果怎麼可能會不如上述私立大學？究其原

因，這並非制度設計的問題，也本就不該

做相互比較，況且研究型大學之聲譽主要

植基於學術「研究」上，而系所評鑑的重

點卻為「教學」，研究績效與教學品質兩

者就像不同的考試科目一樣，數理資優生

未必國文就一定考的好，故少部分系所的

評鑑結果與社會大眾對其聲望的認知，難

免可能會有所不同。

或許有人反而會擔心評鑑結果不佳，

是否表示這些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

補助的頂尖大學，其計畫執行成效不如預

期？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今（2009）

年剛公布ESI論文數的世界大學排名資料

顯示，在此次受評的4所研究型大學中，

就論文數排名而言，成大進步13名、交

大進步4名、中央提升17名、長庚更是躍

升74名；而就論文品質指標的被引次數

而言，研究績效成果更為亮麗，其中成大

進步27名、交大進步36名、中央精進43

名，而長庚更是大幅跳升127名。由此可

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確實讓研究型

大學的學術研究績效，大幅向上提升。整  

體而言，「五年五百億計畫」的頂尖大學

不但發表更多論文數量，其研究品質的進

步更為突出，十分難得。

然而，也許正因為研究績效良好，少

數系所自認為系所評鑑不可能不過，使得

態度流於輕忽，資料準備過於草率；或是

因為過去忙於鑽研學術，疏於關切系務行

政，未能有效檢視教育目標、策略與教學

品質的統整性。此外，教師在升等與研究

壓力下，其有限時間的分配，自然也有可

能將教學列為次要任務。

教學為大學辦學的基礎

追求研究頂尖亦需專注教學品保

誠如史丹福大學前校長Donald Kennedy

教授在其《學術這一行》書中所言，大學

校院必須在教學與研究之中取得平衡，不

能有所偏頗。事實上，愈來愈多的研究型

大學也開始自省，「教學」才是大學辦學

的基業。身為哈佛大學自1636年建校以

來首位女校長的Drew Gilpin Faust教授，

2007年甫上任就立即召集9人傑出教授小

組，重新檢視與定位哈佛大學之教學與研

究的關係，敦促學校改善「重研究、輕教

學」的問題。

大學教師之職責包括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而「教學」與「研究」更如鳥之

雙翼，車之兩輪，實應兼容並蓄、不可偏

廢。企盼大學在追求研究頂尖之外，也能

專注於「教學品質保證」，以確保大學不

但可以有出色的研究，也可以有出色的教

學，如此才能善盡大學之職責，真正提升

國家競爭力。


